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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_86_E5_AD_A6_EF_c36_50799.htm 基本内容 法与国家是同

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们有共同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因此，没有无国家的法律，也没有无法律的国家，具体而言

，二者的关系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国家是法存在的政

治基础 法离不开国家，依附于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

。这主要是因为： （一）法律的存在离不开国家的存在 法律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就意味着法律的存在以国家的存在为

前提。因此，离开了国家和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有完整形态

或完整意义的法律。 （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国家的强制力 

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

所以，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任何法律的效力都等于

零。 （三）法律的性质，直接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有什么性质

的国家，就有什么性质的法。 （四）法律的特征、表现形式

和内容也还受国家的特征、形式、传统、职能等方面的影响 

二、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规范 国家也离不开法律，无法律不

称其为国家。原因在于： （一）法律是确认国家权力的一种

重要的表现形式 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运用法律来确认掌权

阶级的统治地位及社会其他各阶级在法律上的地位，建立国

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管理形式，才能将政权法律化、

制度化，从而实现对全社会的国家领导。 （二）法律是执行

国家职能的有效工具 国家为了进行其对内和对外职能，就必

须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执行国家职能方面，法律是最重要的

工具。 （三）法律是完善国家制度所必需的手段 这包括两个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律能够维护和巩固一定的社会关系

和社会秩序，以保障国家制度不受破坏；另一方面，法律在

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国家制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经济、政

治的发展与现存的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发生矛盾时，掌权者

往往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来调整和完善国家制度。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